: "
Ja =
F o IR A
i

\ "
;?'ﬁt -
H

E TR I A
H - 'S
=y No1E A

2 X
FryEA

e"’"”/\ ] zJ—
FeFem ')z ’

a

B E 2
144 B33 577195

ﬁ\-

£

e R AT IS P
% idek
22
ﬁﬁ/%—é @ﬁ%’ﬁ LR A 7

O
i REREHE o At A 114257 26p 3 30
L‘J i——ﬁr—r °

<

S VAR S H R TE O 155,952 » & dot A T 2

fl& ~&n& -

:\ggrﬁ%%iﬁslm&mAw4@%é B PR
2R pAT R A HFE A gzﬂio
¥Rz

- O MPABTIEET ISP (TSP ) AT RN
PS> PREANFFRZ F386F L TN £ RARE
2B d H- @ nEea 2.

SRR IS ARIESEL! FRERFRE AT - £
LAY BEA o REEHEIMER (TF) 3008~
SREGE I AEE: 1B&2”IW%L41Mﬁ2”1ﬂ3ﬁ’B%%%

50 %14

F12 1185 B A 258 ~ > fl L4

£



=

ﬂﬁ’imﬁﬁﬂ%iﬁéﬁﬁﬁ’hﬂ? Plichd - &
HBEIHEETFH (-8 BTt BB eE 51.45%
it Py (Bawp32/0 X & W* WHER P L f o
iﬁiﬁiJlOo W HAZBOR T F o R RIS 20%
‘ %"%Eﬁ”IZ PACIE RS R M E

k%2, 155,952% 5 2 #rped 2 44~ iE
T FAARTL AT EEA 0 pRf
\ ’éwdgffﬁ\@%:Fi+jijﬁ*%
GRACAFTEF o T HP L hed 2 I AT o

[e]

s
f:“*¥
B
“‘/
il

/z
Kt o A
o o

2
RAF ~ ZARHRI DT R P2 £3 53000
%’éiﬁuﬁﬁﬁ#%g£’&%jéﬁé@»251%
# 3030300, 764~ > R~ £ 438 & 5 2,149,236~ (35 5% ¢
SOOafv—55g7»—30&764£:=2149236%) » BN
E%@%@%@wAﬁﬁa%\%%ﬁ’@ ik 417 E %
12152 1548 R 2w B ETRE > R4 A5REHEINAL >
mﬁﬁmﬁﬁnﬂﬁ KT A AR B PIE > RERA

5!5—5&4}?‘1’%‘;;%’ ﬁjf'mﬁ?"l'ﬁ‘pg R4 2358w o
ﬁ}_ﬁ??#\??‘zvﬁ%mﬁpﬂ FFELH A KENT RITRE

« }

ﬁ%V% ﬁ:ﬁ@?Jz'ﬂﬁ%iﬂi—é%V
BANTAMAPE —HANEJTR = H KA
s .ﬁ%% mg L B A ?%%~ﬁ
2_ 15 % 'ﬁ‘pﬁﬁz‘ﬁ—x S A SPER - M
AT F G 0 B EF 120 %131'4—
AEHEFP Y o REFFEHEEF T FA - CHBEER
H T"‘?iﬁ'ib'“r’ﬁ BB > oM ) 3 AR r‘%‘g‘r >
BTEHF2Z P ER2Z TG Er AR TIHAN - LR
g #ﬁ#~w?‘%§ﬁki%:@&fmﬁ’uxﬁﬁ
B iR o FHEA Fg R LIS B L BuflL o



NEAFREF > B QRS FFAFOELF AN
A HiEHE 0 RNEFATAER 138 ~ %478
V19E - $25005 % 198 A B AP o S
@%w@’uﬁ%ﬁA LA RRARL T MR AR
LExNRHZFEEA T o LA REG AL GRAPF
%éi@?%ﬁAﬁi'WWfﬁ%ﬁﬂ&$MH%ﬁ9i
F 14265~ TTE R 5 F R1TT25. 2148 9 %&)
Bt - 3@ 113#27 17p Fimicdiyy (TH LA
) BT e hE G008~ Td HAEGF > FiRR
Ry EEA S Qe BT RERASNHL o B
Jpd 47 BATARIEPE > oSBT IR 2 P A Mg
Sra s BT RIE P 2 A EJI F A E FIGHTIE >
ﬁﬁiéﬂq*fﬂﬁﬁﬂ'lﬁjz FHEAIF10%E 0 4

|

421861 e BAIZ20%63E A S T A ik KR
me%ﬁ’wamﬂﬁp Fmalpe & ?ﬂi%%‘ﬂ

FEMPHAAE B EEAEE AL LE (LARE

F19233F ) > aadara L4 {”K/ﬂ\iﬁnﬂuw

B~ ZARE UL ﬁ\?éd@%%ﬁé%%’ﬁ@%w
%iﬁ’m% BT GRFA LR ERLETF RRFZ S
120 AR T 5 HFEFIEE > 2L

ﬁﬁkﬁmﬁflfﬁﬁ’ﬁﬁﬁw
g ai (-8 pH s
RN %’%‘-PF“?J 0

ﬂ*m/d@ 9 T RER A ERPZFEE o B0
&ﬁ*‘ﬁ@&%%%@%@ﬁﬁﬁ’if%%&%%ié
SR T2 A~ fILZE9EAH 0 A HAF - 2R
SHAFEEA BRI TMRTERD > RE PP EF2
WA R MG AR R B hed 2 51 T
AECfILEENE S TRT ¥

r F—JJ%:E,%I 45/
109 » 16 5 42 E6 B 7 a%.@_

b
i
mj



IE]

I~

IHB T EABRIFERE R T IRAERTEF o KRGV
I RFEAEFE PRl FEAES > L TRAERS
zZ P EF o sREREINEEYET S - g2 ad
FEA GRS TRERA c RN EREHT P EAFZIRER
ﬁ@é%%ﬂ@iﬁ@@wéf%%iﬁ%%’f‘%@%
RN IEP - AL R HE o e AT - TR
EEGFRY DR EAELFAEFE (ARETL ]~
Tedn et BB e B p ) BRI 2 L £ R LB
AR FET AR EL  ARERYDRETE Y 0 4o
FEFAFE o RRERSY R RAE (B 2R8TE
Boet 3H2THHAA P P EERBTREY RERELP £
BB) o Huo A 'ﬁjﬁ‘x?ﬂ»w\’ﬁ T T #5?«‘}72‘—15—’1‘3}%’4
mEeRAAERR RFEA GRS R AR
A JUINA 2 FRgeE o TR o

FKFAARP T D RRLFEAfE S E R A Fd S A7
RSN S IR -3 R Ol LR E I R Re

o BB S Fe f 8] AF R FT81% ~ %85
527 ~ F8TIEFIH AR TP c K AEwRRY Y
R L 2 % - RT3, 218~ 0 Jed Flig A 2 prerL
WEad S RRERUALREN f LR YR
drd % %23 AR 0 A FIFTE RO R IWMARL
eAvdpp AMIAR TR PATTFH P L o 2 TIFE 2
g ) 4 o

B A RL LA FED o RAFIFFNRZ ¥ 385E
FlaEo B~ 5781% ~ %851 %27 ~ % 8Tk * 1

R B 114 & 6 ? 20 7
REFIE 2 OF XiFa
FATGRRR N ES o
PRAZ| A et 2 1520 p o e AFRIR D FR T A
ﬁﬂ"%%«JL&%%ﬁ\ PHAS Y R 0 T



F1820p poAF IR
Yok T EEF A

A E (EMEA) o
FH o e BB FF R

5
¥ =3 A ®] 114 ¥ § A 20 p
et HEE
D (FTER AR
* & LRI E FILE 2 | 29837 HPm2 20
2,155, 952 = I :

pll4E2719p 42| & 43.2%
I114#479p ok

TFe o

pll4E4710p 42| # 54.2%

B 115 20%+ B 23 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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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蔡政儒  
被      告  銓鋒汽車運輸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惠清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徐肇謙律師
被      告  李祐陞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俐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155,9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1,218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銓鋒汽車運輸有限公司（下稱銓鋒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銓鋒公司於民國113年2月間邀同被告林惠清、李祐陞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約定借款期限自113年2月17日起至114年2月17日止，自撥款後以每月為1期，第1至11期每期攤還本金5萬元，利息按月計收，第12期就剩餘本金全數清償，借款利率則依原告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計個別加碼年率1.45％機動調整（目前為3.2％），違約金則就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然銓鋒公司未依約返還第12期款項，迭經催討，仍置之不理，目前尚欠本金2,155,952元，及所衍生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林惠清、李祐陞既為其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㈠林惠清、李祐陞則以：銓鋒公司向原告借貸之金額為300萬元，已返還11期金額共55萬元，原告並自行自銓鋒公司之帳戶扣款300,764元，則本金餘額應為2,149,236元（計算式：300萬元－55萬元－300,764元＝2,149,236元），且本件借貸契約之連帶保證人為林惠清、李祐陞，原告應依銀行法第12條之1第4項規定向其等平均求償，原告主張違約金部分，則與目前銀行放款利率水平不相當，應予酌減，又原告應先向信保基金取償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銓鋒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法稱擔保授信，謂對銀行之授信，提供左列之一為擔保者：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動產或權利質權。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本法稱無擔保授信，謂無第12條各款擔保之授信，銀行法第12條、第1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規定甚明。所謂連帶保證，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13年2月17日簽訂放款借據（下稱系爭借據），銓鋒公司向原告借款300萬元，並由林惠清、李祐陞擔任連帶保證人，約定銓鋒公司倘不依其還本或付息，並經原告轉列催收款項時，自轉列催收款項之日起，本金遲延利息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本借款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違約金則就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銓鋒公司未依約返還第12期款項，該筆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乙節，有系爭借據、利率資料、貸款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3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㈢又依系爭借據第6條約定，本件借款用途以週轉金為限，林惠清、李祐陞抗辯銓鋒公司有以信保基金為擔保，為原告所不爭執，則本件借款既已經信保基金提供擔保，依銀行法第12條第4款規定，為擔保授信，非消費性無擔保貸款，自無銀行法第12條之1之適用，且該違約金約定利率係依原告2年期定期儲續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個別加碼1.45％，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時，按上開利率20％計付違約金，並無過高而須酌減之情事。準此，銓鋒公司前向原告借款後未依約還款，迄今尚欠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未償，而林惠清、李祐陞為其連帶保證人，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即屬有據。　　
　㈣至林惠清、李祐陞辯稱原告應向信保基金求償等語。然查中小信保基金保證，目的在協助具有發展潛力，但欠缺擔保品之中小企業，向金融業融通以獲得營運資金，與一般之連帶保證人有殊，亦非保險人。係於金融業對中小企業之授信案件已屆清償期發生授信逾期或信用發生危機時，金融業依照契約應採取一定之追償措施，如仍未獲清償，於一定期間可依契約請求中小信保基金先行代位清償（金融業僅能列入暫收款或其他預收款科目內），惟經授信之該中小企業之給付及賠償責任並不因此解免，金融業依約仍應繼續追償，如追索得到部分清償，則應滙還與中小信保基金（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作業手冊參照）。是以，本件借貸債務縱有信用保證基金擔保，但原告仍得向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請求連帶給付未清償借款餘額，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31,218元，應由因連帶之債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爰依職權確定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諭知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賴葵樺
附表：（新臺幣／民國）
		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息計算方式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方式



		2,155,952元

		自114年2月19日起至114年4月9日止

		年息3.2％

		自114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自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年息4.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蔡政儒  

被      告  銓鋒汽車運輸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惠清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徐肇謙律師

被      告  李祐陞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俐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155,9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

    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1,218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銓鋒汽車運輸有限公司（下稱銓鋒公司）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情形，爰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銓鋒公司於民國113年2月間邀同被告林惠清、李

    祐陞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

    約定借款期限自113年2月17日起至114年2月17日止，自撥款

    後以每月為1期，第1至11期每期攤還本金5萬元，利息按月

    計收，第12期就剩餘本金全數清償，借款利率則依原告二年

    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計個別加碼年率1.45％

    機動調整（目前為3.2％），違約金則就逾期6個月以內者，

    按上開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

    算。然銓鋒公司未依約返還第12期款項，迭經催討，仍置之

    不理，目前尚欠本金2,155,952元，及所衍生之利息、違約

    金未清償，林惠清、李祐陞既為其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

    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㈠林惠清、李祐陞則以：銓鋒公司向原告借貸之金額為300萬元

    ，已返還11期金額共55萬元，原告並自行自銓鋒公司之帳戶

    扣款300,764元，則本金餘額應為2,149,236元（計算式：30

    0萬元－55萬元－300,764元＝2,149,236元），且本件借貸契約

    之連帶保證人為林惠清、李祐陞，原告應依銀行法第12條之

    1第4項規定向其等平均求償，原告主張違約金部分，則與目

    前銀行放款利率水平不相當，應予酌減，又原告應先向信保

    基金取償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銓鋒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法稱擔保授信，謂對銀行之授信，提供左列之一為擔保

    者：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動產或權利質權。借款人營

    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

    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本法稱無擔保授

    信，謂無第12條各款擔保之授信，銀行法第12條、第13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

    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

    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

    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

    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

    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

    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規定甚明。所謂連

    帶保證，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對於債權人

    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

    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

    第1426號、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13年2月17日簽訂放款借據（下稱系爭借據）

    ，銓鋒公司向原告借款300萬元，並由林惠清、李祐陞擔任

    連帶保證人，約定銓鋒公司倘不依其還本或付息，並經原告

    轉列催收款項時，自轉列催收款項之日起，本金遲延利息改

    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本借款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違約金

    則就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

    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銓鋒公司未依約返還第12期款

    項，該筆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乙節，有系爭借據、利率資料、

    貸款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33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㈢又依系爭借據第6條約定，本件借款用途以週轉金為限，林惠

    清、李祐陞抗辯銓鋒公司有以信保基金為擔保，為原告所不

    爭執，則本件借款既已經信保基金提供擔保，依銀行法第12

    條第4款規定，為擔保授信，非消費性無擔保貸款，自無銀

    行法第12條之1之適用，且該違約金約定利率係依原告2年期

    定期儲續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個別加碼1.45％，逾期在6

    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時，按上開利

    率20％計付違約金，並無過高而須酌減之情事。準此，銓鋒

    公司前向原告借款後未依約還款，迄今尚欠原告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未償，而林惠清、李祐陞為其

    連帶保證人，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

    保證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本金

    、利息及違約金，即屬有據。　　

　㈣至林惠清、李祐陞辯稱原告應向信保基金求償等語。然查中

    小信保基金保證，目的在協助具有發展潛力，但欠缺擔保品

    之中小企業，向金融業融通以獲得營運資金，與一般之連帶

    保證人有殊，亦非保險人。係於金融業對中小企業之授信案

    件已屆清償期發生授信逾期或信用發生危機時，金融業依照

    契約應採取一定之追償措施，如仍未獲清償，於一定期間可

    依契約請求中小信保基金先行代位清償（金融業僅能列入暫

    收款或其他預收款科目內），惟經授信之該中小企業之給付

    及賠償責任並不因此解免，金融業依約仍應繼續追償，如追

    索得到部分清償，則應滙還與中小信保基金（最高法院87年

    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作業手冊參

    照）。是以，本件借貸債務縱有信用保證基金擔保，但原告

    仍得向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請求連帶給付未清償借款餘額，

    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

    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

    第2項、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原

    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31,218元，應由因連帶之債敗訴之被

    告連帶負擔，爰依職權確定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

    主文第2項所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諭知應

    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

    延利息。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第91條

    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賴葵樺

附表：（新臺幣／民國）

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息計算方式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方式 2,155,952元 自114年2月19日起至114年4月9日止 年息3.2％ 自114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自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年息4.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蔡政儒  
被      告  銓鋒汽車運輸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惠清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徐肇謙律師
被      告  李祐陞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俐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155,9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1,218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銓鋒汽車運輸有限公司（下稱銓鋒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銓鋒公司於民國113年2月間邀同被告林惠清、李祐陞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約定借款期限自113年2月17日起至114年2月17日止，自撥款後以每月為1期，第1至11期每期攤還本金5萬元，利息按月計收，第12期就剩餘本金全數清償，借款利率則依原告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計個別加碼年率1.45％機動調整（目前為3.2％），違約金則就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然銓鋒公司未依約返還第12期款項，迭經催討，仍置之不理，目前尚欠本金2,155,952元，及所衍生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林惠清、李祐陞既為其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㈠林惠清、李祐陞則以：銓鋒公司向原告借貸之金額為300萬元，已返還11期金額共55萬元，原告並自行自銓鋒公司之帳戶扣款300,764元，則本金餘額應為2,149,236元（計算式：300萬元－55萬元－300,764元＝2,149,236元），且本件借貸契約之連帶保證人為林惠清、李祐陞，原告應依銀行法第12條之1第4項規定向其等平均求償，原告主張違約金部分，則與目前銀行放款利率水平不相當，應予酌減，又原告應先向信保基金取償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銓鋒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法稱擔保授信，謂對銀行之授信，提供左列之一為擔保者：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動產或權利質權。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本法稱無擔保授信，謂無第12條各款擔保之授信，銀行法第12條、第1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規定甚明。所謂連帶保證，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13年2月17日簽訂放款借據（下稱系爭借據），銓鋒公司向原告借款300萬元，並由林惠清、李祐陞擔任連帶保證人，約定銓鋒公司倘不依其還本或付息，並經原告轉列催收款項時，自轉列催收款項之日起，本金遲延利息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本借款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違約金則就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銓鋒公司未依約返還第12期款項，該筆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乙節，有系爭借據、利率資料、貸款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3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㈢又依系爭借據第6條約定，本件借款用途以週轉金為限，林惠清、李祐陞抗辯銓鋒公司有以信保基金為擔保，為原告所不爭執，則本件借款既已經信保基金提供擔保，依銀行法第12條第4款規定，為擔保授信，非消費性無擔保貸款，自無銀行法第12條之1之適用，且該違約金約定利率係依原告2年期定期儲續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個別加碼1.45％，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時，按上開利率20％計付違約金，並無過高而須酌減之情事。準此，銓鋒公司前向原告借款後未依約還款，迄今尚欠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未償，而林惠清、李祐陞為其連帶保證人，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即屬有據。　　
　㈣至林惠清、李祐陞辯稱原告應向信保基金求償等語。然查中小信保基金保證，目的在協助具有發展潛力，但欠缺擔保品之中小企業，向金融業融通以獲得營運資金，與一般之連帶保證人有殊，亦非保險人。係於金融業對中小企業之授信案件已屆清償期發生授信逾期或信用發生危機時，金融業依照契約應採取一定之追償措施，如仍未獲清償，於一定期間可依契約請求中小信保基金先行代位清償（金融業僅能列入暫收款或其他預收款科目內），惟經授信之該中小企業之給付及賠償責任並不因此解免，金融業依約仍應繼續追償，如追索得到部分清償，則應滙還與中小信保基金（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作業手冊參照）。是以，本件借貸債務縱有信用保證基金擔保，但原告仍得向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請求連帶給付未清償借款餘額，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31,218元，應由因連帶之債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爰依職權確定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諭知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賴葵樺
附表：（新臺幣／民國）
		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息計算方式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方式



		2,155,952元

		自114年2月19日起至114年4月9日止

		年息3.2％

		自114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自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年息4.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蔡政儒  

被      告  銓鋒汽車運輸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惠清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徐肇謙律師

被      告  李祐陞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俐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155,9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1,218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銓鋒汽車運輸有限公司（下稱銓鋒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銓鋒公司於民國113年2月間邀同被告林惠清、李祐陞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約定借款期限自113年2月17日起至114年2月17日止，自撥款後以每月為1期，第1至11期每期攤還本金5萬元，利息按月計收，第12期就剩餘本金全數清償，借款利率則依原告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計個別加碼年率1.45％機動調整（目前為3.2％），違約金則就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然銓鋒公司未依約返還第12期款項，迭經催討，仍置之不理，目前尚欠本金2,155,952元，及所衍生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林惠清、李祐陞既為其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㈠林惠清、李祐陞則以：銓鋒公司向原告借貸之金額為300萬元，已返還11期金額共55萬元，原告並自行自銓鋒公司之帳戶扣款300,764元，則本金餘額應為2,149,236元（計算式：300萬元－55萬元－300,764元＝2,149,236元），且本件借貸契約之連帶保證人為林惠清、李祐陞，原告應依銀行法第12條之1第4項規定向其等平均求償，原告主張違約金部分，則與目前銀行放款利率水平不相當，應予酌減，又原告應先向信保基金取償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銓鋒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法稱擔保授信，謂對銀行之授信，提供左列之一為擔保者：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動產或權利質權。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本法稱無擔保授信，謂無第12條各款擔保之授信，銀行法第12條、第1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規定甚明。所謂連帶保證，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13年2月17日簽訂放款借據（下稱系爭借據），銓鋒公司向原告借款300萬元，並由林惠清、李祐陞擔任連帶保證人，約定銓鋒公司倘不依其還本或付息，並經原告轉列催收款項時，自轉列催收款項之日起，本金遲延利息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本借款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違約金則就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銓鋒公司未依約返還第12期款項，該筆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乙節，有系爭借據、利率資料、貸款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3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㈢又依系爭借據第6條約定，本件借款用途以週轉金為限，林惠清、李祐陞抗辯銓鋒公司有以信保基金為擔保，為原告所不爭執，則本件借款既已經信保基金提供擔保，依銀行法第12條第4款規定，為擔保授信，非消費性無擔保貸款，自無銀行法第12條之1之適用，且該違約金約定利率係依原告2年期定期儲續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個別加碼1.45％，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時，按上開利率20％計付違約金，並無過高而須酌減之情事。準此，銓鋒公司前向原告借款後未依約還款，迄今尚欠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未償，而林惠清、李祐陞為其連帶保證人，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即屬有據。　　

　㈣至林惠清、李祐陞辯稱原告應向信保基金求償等語。然查中小信保基金保證，目的在協助具有發展潛力，但欠缺擔保品之中小企業，向金融業融通以獲得營運資金，與一般之連帶保證人有殊，亦非保險人。係於金融業對中小企業之授信案件已屆清償期發生授信逾期或信用發生危機時，金融業依照契約應採取一定之追償措施，如仍未獲清償，於一定期間可依契約請求中小信保基金先行代位清償（金融業僅能列入暫收款或其他預收款科目內），惟經授信之該中小企業之給付及賠償責任並不因此解免，金融業依約仍應繼續追償，如追索得到部分清償，則應滙還與中小信保基金（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作業手冊參照）。是以，本件借貸債務縱有信用保證基金擔保，但原告仍得向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請求連帶給付未清償借款餘額，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31,218元，應由因連帶之債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爰依職權確定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諭知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賴葵樺

附表：（新臺幣／民國）

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息計算方式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方式 2,155,952元 自114年2月19日起至114年4月9日止 年息3.2％ 自114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自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年息4.2％  

　　　　　　　　　　　　　　　　　　　　　　　　　　　　　　



